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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
號20樓西側

承辦人：黃敏雯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581

傳真：(02)29660844

電子信箱：ap4327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天主教崇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崇光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4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新字第1110761945號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六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

/) 下載檔案，共有1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UU3VXE）

主旨：轉知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辦理「2022年第十屆港都模擬聯合

國」，請貴校鼓勵學生踴躍報名參加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11年4月21日高市教資字第

111328999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養成學生關心國際時事，掌握國際動向之習慣，藉由參

與會議活動及國際議題之討論，使學生瞭解議事規則之重

要性，進而培養國際領導能力，該局特辦理旨揭活動。

三、旨揭計畫相關資訊說明如下：

(一)活動時間：111年7月6日(星期三)至7月8日(星期五)。

(二)活動內容：模擬聯合國議事規則進行，學生扮演不同國

家大使，全程以英語進行，針對大會議題進行辯論。

(三)參加對象：

１、全國高中職階段學校（含外僑學校）、五專三年級以

下入學籍學生及110學年度應屆畢業生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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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由大會主席團特別邀請之學校或個人。

(四)報名資訊：

１、報名方式：採個人報名，請填線上表單

（https://forms.gle/1x8ezM5ZEFHecn3b8）。

２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11年5月8日（星期日），主辦單

位得視報名情況提早結束或延長報名時間。

(五)活動粉絲專頁：

１、港都模聯Instagram：@khmun_2022。

２、港都模聯FB粉絲專頁：https://www.facebook.com

/kaohsiungmun。

(六)錄取公告：預計111年5月下旬公告於高雄市政府教育局

網站及活動粉絲專頁，各委員會分配以主辦單位公告為

準。

四、活動聯絡窗口：

(一)高雄中學尤政國教師：Email：johndick@mail.kshs.kh.

edu.tw；電話：（07）2869826。

(二)港都模聯郵件信箱：khmunkshs@gmail.com。

五、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，主辦單位將配合中央流行

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訊息，保留調整或停辦活動之權利，

如有活動方式異動，將於活動粉絲專頁發布。

六、檢附「2022年第十屆港都模擬聯合國實施計畫」（如附

件）供參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

副本：

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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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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